关于做好2018年春学期新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补助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发布部门：教育处     2018-03-06 16:06:03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      根据常州市学生资助中心工作安排，现需做好我区2018年春学期各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各类政策助学金申办工作，请各校对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排查摸底，按文件要求，对2018年春学期新增的困难学生予以认定并做好补助金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本学期新增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（2017年秋学期已经资助的不在范围内），包括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阶段的学生，是对去年秋学期的补充，本学期新增认定对象，需填报《个人申请表》并提供完整认定材料。
2.本学期的《个人申请表》和《学校汇总表》均作了部分内容的微调，请下载使用新版本并对应填报，不得直接使用秋学期的原表。
3.材料上报截止时间：3月16日（周五），文本材料送至局508室，电子稿发到xbqjylj@126.com邮箱。
4.未尽事项另行通知。
工作要求、认定标准、材料上报等要求与2017年秋学期一致。联系人： 刘 江   电话：0519-85127250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附件1：2018春学前教育申办困难认定、政府资助金组织、部署材料
附件2：关于做好常州市2018年春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生活补助经费申办和打卡发放等工作的通知
附件3：关于做好常州市2018年春学期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国家助学金申办和打卡发放、免学费等工作的通知
